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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2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林洋能源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61 

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广东电网有限责

任公司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，在“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电能表框架

招标活动”（招标编号：0002200000015316）中，公司为此项目单相智能电能表（费

控）、三相智能电能表（费控）和三相多功能电能表（1 级、0.5S 级）的中标人，

共中 3 个标包，中标总金额为 27,823 万元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上发布了《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 54）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招标人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4,299,75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：刘启宏 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57 号 

公司的经营范围：投资、建设和经营管理广东电网，经营相关的输配电业务；

参与投资、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；从事电力购销业务，负

责电力交易和调度；电力设备、电力器材的销售、调试、检测及试验；从事与电

网经营和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、技术监督、技术开发、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

信、咨询服务、电力教育和业务培训。 

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

 

2 
 

三、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中标总金额为 27,823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

8.93%。中标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17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

响，但对公司业务、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交易对方属大型国有企业，经营规模较大，资金实力雄厚，信用优良，不

存在履约及账款回收方面的风险。 

2、本次中标的电能表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，且非出口产品，所以不存在技术、

汇率的风险，公司已做好了相应材料风险控制措施。 

3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

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8 日 

 


